附件6
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应急响应措施一览表
	级别
	省级相应响应措施
	市级相应响应措施
	县级相应响应措施

	特大型
	省应急指挥部立即启动省级应急预案，组织省应急指挥部有关成员单位的专家和人员及时赶赴现场，组成应急处置小组。各有关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，开展抢险救灾各项工作。
	设区市政府立即向省政府、省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报告，立即启动本级应急预案和抢险救灾指挥系统，调集有关部门和抢险救灾力量赶赴现场，协助展抢险救灾工作。
	县政府应立即启动相关应急预案，成立抢险救灾指挥部，开展应急调查与监测，划定危险区域并设立警示标志，判定地质灾害级别及引发因素、灾害体规模等。根据地质灾害灾情和险情，组织群众转移避灾，情况危急时应强制组织受威胁群众避灾疏散。

	大型
	省应急指挥部立即启动省级相应应急预案，组织省应急指挥部有关成员单位的专家和人员及时赶赴现场，组成应急处置小组，指挥、协调、组织各有关成员单位分别负责现场抢险救灾各项工作。
	设区市政府立即向省政府、省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报告，立即启动本级应急预案和抢险救灾指挥系统，调集有关部门和抢险救灾力量赶赴现场，协助开展抢险救灾工作。
	县政府应立即启动相关的应急预案，成立抢险救灾指挥部，开展应急调查与监测，划定危险区域并设立警示标志，判定地质灾害级别及引发因素、灾害体规模等。根据地质灾害灾情和险情，组织群众转移避灾，情况危急时应强制组织受威胁群众疏散避灾。

	中型
	必要时,省政府派工作组协助市、县（区）政府做好地质灾害应急处置工作。
	设区市政府立即启动相应的应急预案，组织设区市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和地质灾害发生地县（市、区）政府开展应急处置工作。
	县政府应立即启动相关的应急预案，成立抢险救灾指挥部，采取应急处置措施，初步判定地质灾害引发因素、灾害体规模等。根据地质灾害灾情和险情，组织群众转移避灾，情况危急时应强制组织受威胁群众疏散避灾。

	小型
	
	必要时，设区市政府派工作组协助县（市、区）政府做好地质灾害应急处置工作。
	县政府应立即启动相关的应急预案和抢险救灾指挥系统，组织乡（镇）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和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赶赴现场，开展应急处置工作。


